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规范开展

第四批增量配电业务改革试点的通知

发改运行〔2019〕1097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经信委（工

信委、工信厅、工信局）、物价局、能源局，国家能源局各派出能源

监管机构：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

九大精神，推进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

革的若干意见》（中发〔2015〕9号）的重点任务，加快向社会资本

放开配售电业务，将增量配电试点向县域延伸，在各地推荐报送和第

三方机构评估论证的基础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确定甘肃

酒泉核技术产业园等 84个项目，作为第四批增量配电业务改革试点

（名单详见附件）。现就规范开展第四批增量配电业务改革试点通知

如下。

一、加强组织领导，务实开展试点项目实施工作。请各地试点牵

头单位加强对试点工作的组织领导，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

局《关于印发〈售电公司准入与退出管理办法〉和〈有序放开配电网

业务管理办法〉的通知》（发改经体〔2016〕2120 号）、《关于印

发〈增量配电业务配电区域划分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发改

能源规〔2018〕424 号）、《关于进一步推进增量配电业务改革的通

知》（发改经体〔2019〕27 号）等文件要求，务实开展试点项目实



施工作。

二、加强沟通协调，形成合力加快推进试点落地。请各地试点牵

头单位成立协调机制，加强与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国家能源局各派出

能源监管机构的分工协作，加强与电网企业、潜在业主单位、发电企

业、电力用户等各方面的沟通协调，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做好工

作衔接，避免互为前置，形成工作合力，加快推进试点落地。电网企

业要积极支持试点项目落地，加强合作，加快办理电网投资建设、资

产评估、股东意见、并网接入、供电服务等手续，切实支持增量配电

业务改革。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各地

试点的指导协调和督促检查，共同做好试点工作。

三、加强过程管控，建立试点项目评价跟踪制度。2019 年 7 月

起，请各地试点牵头单位通过发展改革系统纵向网邮箱，每个月上报

一次第四批增量配电业务改革试点进展情况（原则上为每月 5 日前，

遇公休日顺延），包括试点项目业主确定、股权结构、配电区域划分、

电力业务许可证（供电类）办理等情况，以及试点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和建议。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将适时组织第三方机构开展项

目评价工作，评价试点项目的改革成效和电网企业支持配合改革工作

情况，总结经验、查找不足，不断丰富和完善工作措施。根据评价结

果，选取部分项目作为直接联系项目，建立项目跟踪机制，精准把控

项目进度，及时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推进项目落地运营。

四、加强政策宣贯培训，树立典型发挥示范引领作用。请各地试

点牵头单位组织召开增量配电业务政策宣贯会，举办培训班，宣传贯



彻相关政策文件，减少误解、片面理解或主观混淆政策等情况；组织

专家讲授配电网相关专业知识，交流试点项目推进经验，提高参与者

专业知识水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将适时梳理典型试点项

目，发挥其示范引领作用，以点带面推进增量配电业务改革，推广先

进地区的典型成功经验。

五、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确保试点项目供电安全。试点项目应当

符合电网建设、运行、维护等国家和行业标准，履行安全可靠供电、

保底供电等义务，保证项目建设质量和安全。项目业主应当符合信用

体系建设相关政策要求。电网企业要保障试点项目安全可靠供电，保

障电网公平无歧视开放，提供公平优质高效的并网服务。地方政府电

力管理部门和国家能源局各派出能源监管机构要依法履行电力监管

职责，对增量配电业务符合配电网规划、电网公平开放、电力普遍服

务等实施监管。

特此通知。

附件：增量配电业务改革试点名单（第四批）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 家 能 源 局

2019 年 6月 21 日


